
公民團體創新示範與沙盒試驗計畫遴選須知修正對照表 

113.2.7 

修正遴選須知(113年 2月 7日) 現行遴選須知(113年 1月 29日) 說明 

拾、試點單位執行事項 

四、其他配合事項： 

(五) 本計畫執行截止日前之指定

期限內，試點單位需產出「執行成

果報告書」，內容可包含但不限以

下內容：計畫時程、計畫執行方

向、民眾或利害關係人協力參與

機制設計、方案執行效益與計畫

創新與未來擴散性（如預期減碳

量化數據、實際場域未來擴散建

議或機制、創新推動作法或執行

成果等不限）。 

拾、試點單位執行事項 

四、其他配合事項： 

(五) 本計畫執行截止日前一個月

內，試點單位需產出「執行成果報

告書」，內容可包含但不限以下內

容：計畫時程、計畫執行方向、民

眾或利害關係人協力參與機制設

計、方案執行效益與計畫創新與

未來擴散性（如預期減碳量化數

據、實際場域未來擴散建議或機

制、創新推動作法或執行成果等

不限）。 

配合本計畫相關成

果發表辦理時程，於

計畫結案前指定期

限內(約為 11 月底)

先行提交成果報告

初稿，後續於辦理結

案作業(約為 114 年

1 月)前再繳交定稿

本。 

拾壹、計畫經費撥付 

一、試點單位按遴選結果核定計

畫經費，分 3期付款： 

(一) 第一期：依遴選結果公布之

入選單位，與執行單位簽約，經查

驗合格並提供支出憑證後，支付

契約價金總額 40%（含稅）。 

(二) 第二期：試點單位提交期中

簡報，經查驗合格並提供支出憑

證後，支付契約價金總額 40%（含

稅）。 

(三) 第三期：試點單位提交成果

報告書，經查驗合格並提供支出

憑證後，支付契約價金總額 20%

（含稅）。 

拾壹、計畫經費撥付 

一、試點單位按遴選結果核定計

畫經費，分 2期付款： 

(一) 第一期：依遴選結果公布之

入選單位，與執行單位簽約，經查

驗合格並提供支出憑證後，支付

契約價金總額 40%（含稅）。 

(二) 第二期：試點單位提交成果

報告書，經查驗合格並提供支出

憑證後，支付契約價金總額 60%

（含稅）。 

為利試點單位經費

運用，故調整計畫經

費撥付方式為三期

撥付，簽約後即可請

領 40%、期中請領

40% ， 期 末 請 領

20%。 

 


